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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财执法〔2025〕2 号

庆元县财政局行政处理决定书

投诉人：泰州市双蓝盛科教设备有限公司

地址：江苏省泰州市高岗区白马镇前进村

被投诉人 1：庆元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

地址：浙江省庆元县濛洲街道云鹤路 24 号

被投诉人 2：浙江丽水兴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地址：浙江省庆元县城南中路 104 号

投诉人泰州市双蓝盛科教设备有限公司对《庆元县 2025 年

省民生事实（全省体育场地设施）建设项目》采购项目（项目编

号：兴华招采[2025]33 号，以下简称本项目）采购文件质疑答

复不满，于 2025 年 5 月 19 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，本机关于 2025

年 5 月 20 日受理。经依法对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材料进行

庆元县财政局

行政处理决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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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，现本案已审查终结。

投诉人泰州市双蓝盛科教设备有限公司诉称。

投诉事项 1：违反招标法规：未明确核心产品，破坏评审公

正性。该行为剥夺工供应商对评审重点的合理预期，我司因无法

针对性响应潜在核心产品需求，已实质性丧失公开竞争机会。事

实依据：本项目采购内容包含[硅 PU 材料、围网、LED 灯米、人

造草坪、篮球架、气排球架、足球门、智能太空漫步机、智能腹

肌板、智能告示牌、智能健身车（竞赛型）、智能太极揉推、背

肌引体训练器、二位太空漫步机，太极推揉器、儿童游乐设施、

动感单车、乒乓球桌]等多品类货物。但磋商文件全程未明确核

心产品，亦未说明评审时对不同货物的权重或重点。法律依据:

《政府采购竞争性磋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虽未强制“标记核

心产品”，但根据财政部关于采购文件编制的指导精神，多品类

项目应明确核心产品以保障评审客观性。未明确核心产品导致评

标准模糊，可能引发“主观随意性评审”，违反《政府采购法》

第二十六条“公平竞争”原则。

投诉事项 2：涉嫌控标串标：以特定产品变相限制竞争。磋

商文件将“背肌引体训练器”的特定产品认证证书设为评审条件，

经我司市场调研 NSCC、CGCC、中体联三家机构数据统计，全国

范围内仅[三河市雄字星、浙江新奥、秦州鸿运三家]3 家供应商

具备该证书，形成“寡头符合”局面：(附件略）这种通过设置

指向性产品要求，变相限制竞争的行为，不仅违背了公平、公正、



— 3 —

公开的招标原则，还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，阻碍了充分竞争，可

能导致招标结果无法真正代表市场的最优选择，损害了公共利益

及某他供应商的利益。

采购代理仅以“不完全查询”得出“三家满足竞争”的结论，

未提供金国范围内供应商名录及证书持有情况的完整数据：其论

证逻辑不严谨、证据不充分，无法排除“量身店制”嫌疑。事实

依据：在招标文件中,“背肌引体训练器”通过产品认证证书要

求进行严格限定，被设置为关键的“控标产品”。经我方深入调

查，实际上仅有三家供应商的产品能够满足这一特定要求。然而，

招标代理在回复质疑时，却声称“根据不完全查询，至少有三家

供应商满足该要求可以构成有效竞争”，这种表述实为玩弄文字

游戏。其“不完全查询”的表述模糊且缺乏严谨性，试图掩盖仅

有三家供应商实质符合要求的事实，从而营造出一种虚假的竞争

氛围。法律依据：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明确禁止“以不合

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”。通过非核心产品

设置排他性条款，涉嫌违反《反垄断法》关于“滥用市场支配地

位”的规定。

投诉事项 3：围网及人造草坪技术参数设置不合理，通过极

端检测时间，多重检测标准叠加及非常规指标人为抬高准入门

槛，限制市场公平竞争，涉嫌以不合理条件对潜在供应商实行差

别待遇或歧视待遇，变相实现控标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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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网参数设置：一、检测条件极端化：1.化学浸泡时间远超

常规：要求管材涂层耐酸（40%硫酸）浸泡不低于 800h、耐碱

(5%Na0H）浸泡不低于 A00h，勾花网包塑层耐酸（40%硫酸）、耐

碱（5%Na0H）及雨水浸泡均不低于 1100 小时。此类高强度化学

腐蚀测试时长，远超 GB/T1763 等国家涂层耐腐蚀标准要求，甚

至超出行业内极端环境使用场景的实际需求，导致绝太多数企业

无法满尽，形成实质性技术壁垒。2.温变测试条件苛刻：勾花网

包塑层需通过零下 45℃低温脆化、零上 70℃高温热变形测试，

且持续时间不低丁 1100 小时：喷涂钢管需经受-60℃低温 168h

测试。此类极端温度与超长测试时长组合，超出围网正常使用环

境要求，明显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潜在供应商。二、检测标准

多重叠加：同一产品性能重复引用 GB/T 34279-2017.GB/T

26941.1-2011、GB/T 1771-2007 等多项标准，且不同条款对涂

层性能（如附着力、耐盐雾、耐候性、耐冲立性等）重复提出检

测要求，导致企业需承担高昂的重复检测成本，增加参点门槛，

严重违背公平竞争原则。三、指标设置缺乏合理性。技术参数中

部分指标未提供科学依据或行业参照标准，例如对涂层外观“无

变色、无气泡、无粉化”等要求，在极端检测条件下属于非常规

技术标准，具本明确判定阈值，存在主观操控空间，涉嫌为特定

供应商量身定制。

人造草坪参数设置：一、检测条件极端化：多项参数要求人

造草坪同时经历氙灯老化，酸性雨水老化、高低温循环老化等复

http://t34279-2017.gb/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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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且极端的检测流程。例如，要求产品经受氩灯老化 168 小时+

雨水（3%乙酸，40℃）老化 168 小时+高低温老化 7 次循环（每

个循环 60℃12 小时、常温 1 小时、—40℃12 小时）或氙灯老化

500 小时+雨水（3%乙酸，40℃）老化 500 小时+高低温老化 20

次循环等，此类极端老化条件远超行业常规使用场景和检测标

准，实质上将大量具备正常生产能力的企业排除在外，有明显的

控标倾向。二、检测标准多重叠加，且不同条款间反复要求提供

相同或高度类似性能的检测报告。如条款 11 与条款 14 均对草丝

拉断力提出要求，条款 12 重金属含量与条款 15 人造草坪有害物

质释放量性能要求均涉及有害物质相关检测及与要求不相关的

耐酸性、耐碱性检测，条款 13 与条款 16 均包含阻燃性能检测。

这种不合理的多重标准叠加和重复检测要求，极大增加企业参与

成本，扰乱市扬意急秩序，限制了公平竞争。三、指标设置非常

规：部众技术指标脱离实际使用需求，缺乏科学依据。例如对草

丝拉断力、单簇草丝拔出力等指标要求过高，具老化测试后任、

仍要求极高的保留率，如草丝拉断力保留率≥100%等，在当前行

业技术水平下，多数企业难以满足，这种非常规指标设置进一步

佐证了控标嫌疑。事实依据：一、围网技术参数违法性分析：1.

检测时间远超国家标准，涉嫌技术壁垒。条款（1）（3）（4）：要

求涂层耐酸、碱、高低温测试时间≥800-1100.小时，且无检测

标准（附件略）。国家标准对比：《GB/T34279-2017》规定盐雾验

保需 8 小时（附件略）、《GB/T26941.1-2011》未要求耐酸碱性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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泡测试（附件略）。2.低温脆化测试条件超出实际需求（附件略）

条款（3）：要求零下 45C 测试≥1100 小时，而庆元县历史极端

低温为-8C，具《GB/T26941.1-2011》只要求 168 小时，此参数

无工程必要性。二、人造草坪技术参数违法性分析。1.多重叠加

老化测试构成技术封锁：条款 11-15：要求同时进行氙灯老化+

雨水老化+高低温循环老化（累计测试时间≥836 小时），运超

《GB/T 20394-2019 体育用人造草》规定的单一老化测试标准（附

件略）行业实践：常规人造草坪仅需满足氩灯老化 500 小时或自

然曝晒 12 个月，招标文件通过叠加测试排压合规供应商。2.检

测项目与性能无关，干预产品配方：条款 12：要求测试 4-苯基

环已烯、硒等非常规指标，与草把使用安全性无直接关联，涉嫌

为特定厂商排除竞争对手（附件略）3.多数检测指标重复要求：

条款 11、14、.16：要求草丝拉断力、阻燃性能、拉伸强度等检

测需重复进行氙灯老化+雨水老化+高低温循环老化，累计检测时

间最高达 2360 小时（≈98 天);重复检测要求（附件略）;草丝

拉断力：条款 11 与条款 14 重复要求；阻燃性能：条款 13 与条

款 16 重复要求;有害物质检测：条款 12 与条款 15 重复要求。国

家标准对比:《GB/T20394-2019 体育用人造草》规定老化测试仅

需 168 小时氙灯老化（附件略）;《GB36246-2018 中小学合成材

料面层运动场地》未要求多重老化叠加测试（附件略）法律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，采购人不

得“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”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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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技术参数通过极端化、非常规的检测要求，实质排除了大量

符合正常生产标准的企业参与竞争，构成不合理限制。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二条禁止招标人“以不合

理的条件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”。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

标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要求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政府

采购政策规定的技术、服务、安全等要求。《标准化法》第二十

一条：禁止利用标准排除、限制竞争；《反垄断法》第二十七条：

禁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限制竞争。

投诉事项 4：EPDM 颗粒技术参数更正后仍存在技术壁垒，涉

嫌变相控标。1.（附件略）条款（2）耐高温老化测试要求不合

理。参数内容：要求 EPDM 颗粒耐高温 70℃、500 小时老化后灰

卡等级≥四级，外观无异常。标准适用错误：灰卡等级

（GB/T250-2008）为纺织品色牢度评价标准（附件 3-2），与 EPDM

颗检性能无关；2.条款（3）游离硫含量检测无实际意义。参数

内容：要求依据 GB/T15251-2008 检测游离硫含量≤0.16%。EPDM

颗粒不含硫：EPDM 配方中无需硫磺硫化(附件略），此项检测属

虚构要求；标准滥用：GB/T15251-2008 适用于天然橡胶及含硫

制品与 EPDM 颗粒无关。3.条款（4）苯释放量检测涉嫌排斥竞争。

参数内容：要求依据 GB36246-2018 检测茶释放量为未检出；EPDM

材料特性：EPDM 本身不盒苯（附件略），检测要求无实际意义。

变相控标：苯检测未纳入 GB36246-2018 的检测，单独提出属变

相加码。事实依据：1.招标文件要求及更后的参数 2.EPDM 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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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性，结构构成 3.GB36246-2018《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频

地》国家标准 4.GB/T15251-2008《橡胶游离硫的测定》国家标

准 5.GB/T250-2008.《纺织品色牢度》国家标准。法律依据：《政

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：不得以不合理条件限制、排斥供应商；

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：不得设定与采购需求无关的

技术条件；《反垄断法》第三十七条：禁止行政机关滥用力排除、

限制意争。

投诉事项 5:招标文件评分标准严重违反《政府采购法》“客

观、公正”原则，主观分设置畸高且缺乏量化依据，变相鼓励“关

系分”“印象分”，为高价中标及暗箱操作提供空间。一“项且了

解程度”评分项设置违法，构成自由裁量权滥用。评分标准中“项

目了解程度”（5 分）仅表述为“根据供应商了解程度打分”，未

明确“了解程度”的量化维度（如需求分析、实施方案、风险预

判等具体指标）二、主观分占比畸高，架空“质量优先”原则。

主观评分项（项目了解程度，服务方案、样品等）合计 52 分，

而客观产品质量评分（产品响应程度）仅 15 分。主观分点比

74.28%（52/70），远超财政部《关于保进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

的通知》中“主观分重原则上不超过 30%”的指导意见。二、实

际危害：诱导腐败与高价中标。1.操作路径：步骤 1：设置模糊

主观评分项（如“项目了解程度”），预留自由裁量空间；步骤 2：

授意评审专家对意向供应商顶格赋分，对其他供应商压分淘汰；

步骤 3：利用高价中标扩大财政资金套利空间，完成利益输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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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类模糊的量化指标违反法律规定，真接导致主观分分值差异悬

殊（如中标人某指标得满分，而其他投标人仅得低分）使得低价

优质供应商被主观分排斥，且无法提供客观评分依据、严重影响

评标结果的公正性。我方有理由怀疑评标这程中存在倾性打分或

评分标准执行不一致的问题，已构成评标程序违规。可认定为评

审不公。事实依据：招标文件评分标准。法律依据：财政部令第

87 号策五十五条：评审因素应当細化和量化，避免使用“优”“良”

等模糊表述；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：评分标准

应当客观、明确，减少主观因素影响；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

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五条，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，且与

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；财政部《关于加强政府采购货

物和服务项目价格评审管理的通知》规定，主观分占比应合理控

制，避免人为操纵；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“采用

综合评分法的，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

标相对应；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三条“公平竞争原则”及《政府采

购需求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“质量导向要求”

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：1.要求明确本项目核心产品，

并重新调整招标文件相关条款；2.删除“背肌引体训练器”认证

证书的排他性要求；3.修正、围网、人造草坪、EPDM 颗粒技术

参数，删除不合理检测要求；4.取消“项目了解程度”主观评分

项；5.调整评分标准，降低主观分权重，增加产品质量、技术参

数等客观评分项。6.若招标文件确需调整，请依法延长投标截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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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并公告更正内容。

被投诉人1庆元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与被投诉人2浙江

丽水兴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辩称：本项目于 2025 年 4 月 25

日同时在浙江政府采购网和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竞争

性磋商采购公告，我司于 2025 年 5 月 7 日收到本项目质疑函，

2025 年 5 月 13 日作出了质疑回复。

答辩人就投诉人所投诉庆元县 2025 年省民生实事（全省体

育场地设施）建设项目“违反招标法规：未明确核心产品，破坏

评审公正性”等投诉事项，具体答辩如下：

投诉事项 1：核心产品是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

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87 号）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；《政府采购货

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“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

共和国境内开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（以下简称货物服务）招标

投标活动”，本项目是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的，核心产品不

是必须强制性标记的项目，不会影响供应商的公平竞争。

投诉事项 2：为保证户外使用货物的质量，客观、公正、准

确的对货物进行成分分析、性能测试，得到实验数据，保障群众

在使用体育设施时的使用安全，要求提供认证证书。我司根据质

疑人例举的三家机构（NSCC、CGCC、中体联）不完全查询“背肌

引体训练器的产品认证证书”至少有三家供应商满足该要求。

我司认为目前市场上认证机构多如星河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

只有 NSCC、CGCC、中体联三家机构开展产品认证证书业务，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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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 NSCC、CGCC、中体联三家机构的查询结果恐难以完全穷尽。

投诉人断定全国市场仅有三家供应商满足要求，并冠以“寡头符

合”之词，难免以偏概全，有失偏颇。

投诉书中所提的“三家供应商的虚假竞争性”与本次采购无

直接关联。

投诉事项 3：投诉人在质疑函中质疑事项为“涉及多种多样

的检测时间”，我司答复时对检测时间的项目作出了答复。在此，

建议投诉人在提出质疑时按照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

政部令第 94 号）的规定，具体、明确的提出质疑事项。

投诉事项 4：质疑回复后，采购人已对该货物的部分技术参

数进行更正并在相关网站发布了更正文件。至于投诉人声称更正

后参数仍存在的问题，我司将建议采购人结合项目实际对采购需

求作进一步的需求调查后再行确定。

投诉事项 5：本项目存在部分不能量化的评分项目内容，评

审办法中已经尽可能的细化到了较低的分值。据查询《关于促进

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，通知中并没有“主观分权重原

则上不超过 30%”的指导意见，投诉人自创规范性文件内容，以

错误的主观想法的引导错误的行动。

经本机关调查查明

《庆元县 2025 年省民生事实（全省体育场地设施）建设项

目》采购项目（项目编号：兴华招采[2025]33 号）采购方式为

竞争性磋商，2025 年 4 月 25 日在浙江政府采购网上发布招标公



— 12 —

告，2025 年 5 月 7 日、5 月 14 日分别发布公告更正，原计划 2025

年 5 月 20 日开标。于 2025 年 5 月 7 日收到泰州市双蓝盛科教设

备有限公司质疑，2025 年 5 月 14 日庆元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

局和被浙江丽水兴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作出质疑答复，2025 年 5

月 19 日收到投诉。本项目未开标，处于终止状态。

经核查，本机关认为

一、关于投诉事项 1：综合投诉内容和被投诉人的答辩，该

项目为货物采购，采购产品明确，且产品种类较多，为了能更进

一步确保采购质量与一致性，防止低质低价竞争，促进公平竞争

与市场规范，应按照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

（财政部令第 87 号）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执行：非单一产品采购

项目，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、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

确定核心产品，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。被投诉人答辩中主张该项

目是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的，核心产品不是必须强制性标记

的项目，属于对法律条文理解未结合项目实际需要情形，本机关

不予认可。故本投诉事项成立。

二、关于投诉事项 2、3、4：投诉人认为采购文件中部分产

品如“背肌引体训练器”要求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出

具的认证证书事项不合理以及采购文件中围网、人造草坪、EPDM

颗粒技术相关参数、相应标准设置不合理。采购单位在答辩时未

详细提供采购需求内容及市场调查情况，也未陈述部分参数和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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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设置必须超出国家通用标准或超出实际需要的对应理由。本机

关根据现有资料判断，采购单位在未有详细采购需求调查的情况

下，在采购文件设置认证证书要求及围网、人造草坪、EPDM 颗

粒等部分技术参数上存在超出国家通用标准和设置条件超出实

际需求情况，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潜在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，要

求采购单位重新开展采购需求调查，重新设置相关技术参数及标

准。故投诉事项 2、3、4 成立。

三、关于投诉事项 5：本项目为货物项目采购，采购方式为

竞争性磋商，使用综合评分法，价格分值占总分的 30%，符合《政

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87 号）第五

十五等规定。根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，评审因素应该量化和

细化，与采购人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合理设置主观评分项和分值并

不冲突。投诉人主张“设置模糊主观评分项，预留自由裁量空间”

“授意评审专家对意向供应商顶格赋分，对其他供应商压分淘

汰”“利用高价中标扩大财政资金套利空间，完成利益输送”为

投诉人的主观臆测，未提供有效证明材料。本机关对投诉人主张

“主观分设置畸高且缺乏量化依据，变相鼓励‘关系分’‘印象

分’，为高价中标及暗箱操作提供空间”不予支持，故该投诉事

项不成立。

综上，投诉人泰州市双蓝盛科教设备有限公司关于《庆元县

2025 年省民生事实（全省体育场地设施）建设项目》采购项目

（项目编号：兴华招采[2025]33 号）投诉事项部分成立。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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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六条、《政府采购质疑和

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三十一条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责令采购单位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

投诉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，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60

日内向庆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 6 个月内向丽水市

域内任一家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庆元县财政局

2025 年 6 月 3 日

庆元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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